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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零七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常見問題問

答集 

 

一、是否為適用或比照適用對象 

Q1：地方民意代表與其聘用之公費助理及村里長得否依軍公教人員年終

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以下簡稱注意事項)發給年終工作獎金？ 

A1： 

一、查注意事項第 2點第 1款規定略以，發給對象為各級政府年度總預

算所列員額與年度中經核准增加員額之現職軍公教人員（含技警工

友）。第 12點規定略以，各機關考試錄取分發(配)訓練或學習人員、

聘用人員、約僱人員、職務代理人、臨時人員及應徵服替代役或接

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結訓之役男，比照本注意事項規定核發年終工

作獎金。地方民意代表與其聘用之公費助理及村里長均非上開注意

事項第 2點或第 12點規定之適用或比照適用對象，不得依注意事項

發給年終工作獎金。 

二、復查內政部主管之「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

助條例」(以下簡稱地方民代補助條例)第 5條第 1項規定略以，地方

民意代表因職務關係，得由各該地方民意機關編列預算支應其春節

慰勞金。第 6條第 2項規定略以，公費助理適用勞動基準法之規定，

其相關費用，由議會編列經費支應之，並得比照軍公教人員年終工

作獎金酌給春節慰勞金。第 7 條規定略以，村（里）長由鄉（鎮、

市、區）公所編列村（里）長事務補助費，每村（里）每月新臺幣(以

下同)4萬 5千元。前項事務補助費，係指文具費、郵電費、水電費

及其他因公支出之費用。爰地方民意代表及其聘用之公費助理，係

依地方民代補助條例規定發給春節慰勞金；至村(里)長部分，於地方

民代補助條例未規定其事務補助費之補助項目及標準者，尚不得編

列預算支付。併予敘明。 

Q2：國立大專校院以校務基金進用之人員得否依注意事項發給年終工作

獎金？ 

A2：查注意事項第 12點規定略以，臨時人員比照本注意事項規定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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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終工作獎金。該點逐點說明略以，本點所稱臨時人員，係指依「行

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以下簡稱臨時人

員進用及運用要點)第 2點第 1款定義之臨時人員。復查臨時人員進

用及運用要點第 2點第 1款規定略以，臨時人員指機關非依公務人

員法規，以人事費以外經費自行進用之人員，但不包括國立大專校

院依「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

則」及「國立大學校院行政人力契僱化實施原則」進用之人員。以

校務基金進用之人員因非屬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第 2點第 1款

所稱之臨時人員，爰非注意事項第 12點規範之對象，尚不合依注意

事項發給年終工作獎金。 

Q3：公務人員考試錄取訓練人員年度中保留受訓資格，得否比照發給年

終工作獎金? 

A3：查注意事項第 3點第 3款規定略以，1月 31日以前已在職人員至同

年 12月 1日仍在職者，依所定基準發給 1.5個月之年終工作獎金；

2月 1日以後各月份到職人員，如 12月 1日仍在職者，以及 12月

份到職且當月未離職者，按實際在職月數比例計支，並均以 12月份

所支待遇基準為計算基準。第 12點規定略以，各機關考試錄取分發

（配）訓練或學習人員比照本注意事項規定核發年終工作獎金。是

以，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原經分(發)配至機關接受實務訓練，嗣於

11月 30日前停止訓練並經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保留受訓資

格，以其 12月未於機關進行訓練或學習，視同 12月 1日未在職，

尚不合依注意事項比照核發年終工作獎金。 

 

二、年度中退休、資遣、離職及失蹤之情形 

Q4：政務人員於離退當年得否發給年給年終工作獎金?  

A4： 

一、查注意事項第 2點逐點說明，所稱退休(伍、職)及資遣人員，係指注

意事項第 2點第 1款所列人員依其適（準）用之法令辦理退休(伍、

職)、資遣為限(例如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臺灣省縣市長鄉鎮縣

轄市長退職酬勞金給與辦法、福建省金門縣連江縣縣長鄉鎮長退職

酬勞金給與辦法、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S008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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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遣撫卹條例、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志願士兵服役條例、

工友管理要點等)；第 3 點第 3 款規定略以，年度中退休（伍、職）

人員，按實際在職月數比例，依在職最後一個月所支待遇標準計支，

由原服務單位辦理。 

二、復查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第 1條第 2項規定略以，政務人員退職，

指政務人員經免職或任期屆滿未續任，且未接續派任政務人員職務。

爰此，政務人員若係依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辦理退職，自得依實

際在職月數比例計發年終工作獎金。(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5年 10月 5

日局給字第 0950025744號函參照) 

Q5：年度中年滿 65 歲經機關不續聘僱之約聘僱人員或依勞動基準法辦

理退休之臨時人員，如 12月 1日未在職，得否按在職月數比例發給

年終工作獎金?  

A5：查注意事項第 12點規定略以，年度中因年滿 65歲經機關不予續聘

僱之聘用人員、約僱人員，比照本注意事項第三點第三款規定，按

實際在職月數比例發給年終工作獎金。至臨時人員於年度中年滿六

十五歲以上且依勞動基準法辦理退休者，除機關另有規定或以契約

約定，從其規定或約定外，得由機關視經費狀況衡酌發給；其發給

金額均不得逾於 1.5之發給基準。是以，約聘僱人員及臨時人員於

年度中年滿 65歲，經機關不予續聘僱或依勞動基準法第 54條第 1

項第 1款規定辦理退休者，得依上開規定辦理年終工作獎金發給事

宜。至渠等非屬上開規定情事而於年度中自願離職（含契約屆滿離

職）、退休等且 12月未在職之情形，尚不合發給年終工作獎金。 

Q6：臨時人員年度中死亡得否按在職月數比例發給年終工作獎金? 

A6：查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以下簡稱原人事局)89年 3月 10日 89局給

字第 002772號書函略以，年度中死亡之各類契約工，為表示政府對

該等人員遺族之撫慰，同意比照年度中死亡人員，按其當年實際在

職月數比例，依在職最後一個月所支待遇標準計支年終工作獎金。

上開規定並已納入注意事項第 12 點逐點說明(按，第 2 點第 1 項各

款人員如年度中死亡，為表示政府對該等人員遺族之撫慰，得按實

際在職月數比例發給年終工作獎金)。 



6 
 

Q7：失蹤人員得否發給年終工作獎金?  

A7：查公務人員俸給法第 21 條第 5 項規定略以，公務人員失蹤期間，

在未確定死亡前，應發給全數之本俸（年功俸）。又查「公務人員加

給給與辦法」第 11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略以，因奉派執行職務失蹤，

在未確定死亡前或依法免職前，原支領之加給照常支給。及第 2 項

規定略以，非因奉派執行職務失蹤，在未確定死亡前或依法免職前

之期間，其所給與之俸給，不包含各種加給。為基於相關給與處理

一致性，失蹤人員年終工作獎金依上開規定支俸情形計發。(原人事

局 99年 5月 26日局給字第 0990013324號函參照) 

 

三、計支內涵 

Q8：因機關改制，由原主管職務調整為非主管職務，經核准補足「待遇

差額」者，其年終工作獎金之計支內涵是否包括此項「待遇差額」? 

A8：查行政院 80年 10月 14日台 80人政肆第 34890號函規定略以：「……

改支後專業加給較原支標準為低者，補足差額……補足差額之金額，

准予作為考績獎金、年終工作獎金、加班費、不休假加班費（現稱

未休假加班費）等項計支內涵。」是以，有因機關改制由原主管職

務調整為非主管職務，經核准補足「待遇差額」者，其年終工作獎

金之計支內涵宜包括此項「待遇差額」。 

Q9：改任換敘後所補足之待遇差額，得否納入年終工作獎金之計支內涵? 

A9：查原人事局 98年 3月 30日局給字第 0980007649號書函規定略以，

辦理改任換敘後所補足之待遇差額，因係補足專業加給之差額，得

納入年終工作獎金之計支內涵。 

Q10：服務於山僻、離島地區之約聘僱人員年終工作獎金計支內涵為何?

得否以通案標準(即每點新臺幣124.7元折算之月支報酬)作為計支內

涵? 

A10：查歷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均以軍公教人員共

同支給之待遇項目(薪俸、專業加給或學術研究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

或比照主管職務核給職務加給)為年終工作獎金計支內涵，其他職務

加給及地域加給則不計入，至聘用人員及約僱人員依其「月支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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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比照計發年終工作獎金。復查行政院 79年 12月 24日台 79人

政肆字第 53044號函規定略以，服務於山僻離島地區約聘僱人員之

月支報酬，應由主管機關在同一地區編制內公教員工「地域加給」

之「基本標準」金額範圍內，衡酌實際狀況，提高其酬金薪點折合

率。是以，服務於山僻、離島地區之約聘僱人員如經主管機關提高

其酬金薪點折合率，即應按其提高之薪點折合率折算月支報酬計發

年終工作獎金。 

 

四、年資採計 

Q11：曾任立法委員所聘公費助理年資得否併計發給年終工作獎金? 

A11：立法委員所聘公費助理，係依「立法院組織法」第 32條立法委員

得置公費助理，由委員聘用，並與委員同進退之規定僱用，尚難謂

屬軍公教員工之性質。又年終工作獎金年資採計向以歷年注意事項

所定適用及比照適用對象之任職年資為採計範疇，公費助理係由立

法委員自行遴用，非屬注意事項之適用及比照適用對象，爰其年資

尚不合併計發給年終工作獎金。渠等年終工作獎金發給事宜，宜由

立法院本權責卓處。 

Q12：曾任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之年資得否併計發給年終工作獎

金? 

A12：查注意事項第12點規定略以，聘用人員、約僱人員、職務代理人

及臨時人員比照本注意事項規定核發年終工作獎金。復查同點逐點

說明規定略以，本點所稱臨時人員係依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第

2點第1款定義之臨時人員。並不包括公立幼兒園依幼兒教育及照顧

法(以下簡稱幼照法)以契約進用之教保員、助理教保員及其他人員。

爰曾任契約進用教保員之年資，尚不合併計發給年終工作獎金。再

查幼照法授權教育部訂定之「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之進用考核

及待遇辦法」(以下簡稱考核及待遇辦法)第14條第3項規定略以，契

約進用人員年終工作獎金，比照當年度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

給規定辦理。是以，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之年終工作獎金係

依考核及待遇辦法，由教育部自行規範比照注意事項發給，其年終

工作獎金發給事宜，宜由教育部本權責依相關規定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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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3：按日計酬臨時人員如有事、病假，其年終工作獎金如何發給? 

A13：查注意事項第 12點規定略以，臨時人員比照本注意事項規定核發

年終工作獎金。該點逐點說明規定略以，本點所稱臨時人員係指依

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第 2點第 1款規定定義之臨時人員。第 13

點規定略以，按日計酬臨時人員依其 12月份所支薪酬數額乘以 1.5

個月乘以實際在職月數比例計算發給；上開在職月數比例係依其當

年度實際在職日數合併計算後，以 30日折算 1個月，未滿 30日之

畸零日數，以 1個月計算，至 12月份所支薪酬數額均以日薪乘以

31計算。以事、病假係屬依法令規定給假期間，得依注意事項規定

比照發給年終工作獎金。 

Q14：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於實務訓練期間，經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

委員會廢止受訓資格者，該實務訓練期間年資得否併計發給年終工

作獎金？ 

A14：查本總處 104年 4月 17日總處給字第 1040031378號函規定略以，

各機關考試錄取分發（配）訓練或學習人員依注意事項第 12點規

定得比照發給年終工作獎金。是以，考試錄取人員如經公務人員保

障暨培訓委員會廢止受訓資格，以其廢止前之受訓年資，仍具實際

在職之事實，爰其當年度 12月份所任職務如為注意事項適用或比

照適用之對象，該段實務訓練期間之年資，同意比照注意事項規定，

併計發給年終工作獎金。 

 

五、待遇基準異動 

Q15：12月因職務異動致待遇增加，如何計算發給年終工作獎金? 

A15：查注意事項第 3點第 3款規定略以，1月 31日以前已在職人員至

12月 1日仍在職者，依所定基準發給 1.5個月之年終工作獎金；2

月 1日以後各月份到職人員，如 12月 1日仍在職者，以及 12月份

到職且當月未離職者，按實際在職月數比例計支，並均以 12 月份

所支待遇基準為計算基準。第 4款規定略以，現職人員在 12月份

其薪俸、專業加給或主管職務加給（含簡任〔派〕非主管人員比照

主管職務核給職務加給有案者，以下簡稱比照主管職務加給）基準

有所增減者，按當月全月份實發數額計發年終工作獎金。爰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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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異動致待遇增加，其年終工作獎金依注意事項第 3點第 4款規

定辦理。 

舉例說明如下： 

(一)如 12月 10日由非主管陞任主管職務，並支領主管職務加給，因

屬 12 月待遇增加情形，按 12 月全月份實發數額計發年終工作

獎金。 

(二)如 12月 2日由適用「公務人員專業加給表(一)」(以下簡稱表〔一〕)

調整為適用「公務人員專業加給表(五)」(以下簡稱表〔五〕)，

因專業加給支給數額增加，按 12月全月份實發數額計發年終工

作獎金。 

Q16：年度中薪俸、專業加給或主管職務加給減少，如何計算發給年終

工作獎金? 

A16：查注意事項第 3點第 4款規定略以，現職人員在 12月份其薪俸、

專業加給或主管職務加給（含比照主管職務加給）基準有所增減者，

按當月全月份實發數額計發年終工作獎金。第 5款規定，年度中薪

俸、專業加給或主管職務加給（含比照主管職務加給）減少之情形

者，依所任職務實際在職月數比例計發。第 6款規定，前二款年終

工作獎金計算方式，如有競合情形時，得將薪俸、專業加給或主管

職務加給（含比照主管職務加給）分項採計，以最有利於當事人之

計算方式計發。爰年度中薪俸、專業加給或主管職務加給減少，其

年終工作獎金依注意事項第 3點第 4、5、6款規定辦理。 

舉例說明如下： 

(一)如 10月 5日專業加給由適用表(五)調整為適用表(一)，因專業加

給支給數額減少，應按其所任職務月數比例分別發給，且異動當

月得併入待遇較高者計算，即以表(五)＊10/12+表(一)＊2/12計算

發給。 

(二)如 12月 5日專業加給由適用表(五)調整為適用表(一)，致專業加

給減少，因屬注意事項第 3點第 4、5款競合情形，係依第 6款

規定，以表(五)＊12/12為最有利於當事人之計算方式計發。 

Q17：12 月高考分發人員，年度中曾任聘用人員(1 月至 11 月)，如何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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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發給年終工作獎金? 

A17：依注意事項第 3點第 3款規定略以，1月 31日以前已在職人員至

同年 2月 1日仍在職者，依所定基準發給 1.5個月之年終工作獎金；

2月 1日以後各月份到職人員，如 12月 1日仍在職者，以及 12月

份到職且當月未離職者，按實際在職月數比例計支，並均以 12 月

份所支待遇基準為計算基準。第 5款規定，年度中有薪俸、專業加

給或主管職務加給(含比照主管職務加給)減少之情形者，依所任職

務實際在職月數按比例計發。第 6點規定略以，軍公教人員 12月

份仍在職者，不論其當年在職年資是否銜接，由發給單位依其實際

在職月數合併計算後，按比例發給，又注意事項所稱實際在職月數，

其各月有未滿全月之畸零日數者，予以合併計算，並以 30 日折算

1個月，所餘未滿 30日之畸零日數，以 1個月計算。第 12點規定

略以，聘用人員比照本注意事項規定核發年終工作獎金。 

舉例說明如下： 

(一)如擔任公職待遇較其擔任聘用人員為高，應以 12 月份所支待遇

基準為計算基準，併計其任聘用人員年資發給。即 12月公職待

遇基準×1.5個月。 

(二)如擔任公職待遇較其擔任聘用人員為低，依注意事項第 3點第 5

款規定，應按其所任職務實際在職月數比例發給聘用人員待遇，

即以聘用人員月支報酬×11/12+公職待遇基準×1/12 合計數再乘

以 1.5個月。 

Q18：薦任第 7職等法制職系科員(按，適用表〔五〕)於 7月 23日陞任

薦任第 8職等一般行政職系科長職務(按，適用表〔一〕)，致專業加

給及主管職務加給有所增減，如何計算發給年終工作獎金? 

A18：查注意事項第 3點第 3款規定略以，1月 31日以前已在職人員至

12月 1日仍在職者，以 12月所支待遇基準為計算基準，發給 1.5個

月之年終工作獎金。第 5款規定，年度中薪俸、專業加給或主管職

務加給（含比照主管職務加給）減少之情形者，依所任職務實際在

職月數按比例計發。是以，本案專業加給部分屬年度中減少之情形，

應以表(五)*7/12+表(一) *5/12，主管職務加給則依 12月份所支待遇

基準計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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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9：甲君自 1月 1日任職 A機關，其月支待遇為新臺幣(以下同)24,440

元，同年 12月 23日辭職，同月 26日再任 B機關，B機關月支待遇

為 44,255元，甲君年終工作獎金如何發給? 

A19：查注意事項第 3點第 4款規定略以，現職人員在 12月份其薪俸、

專業加給或主管職務加給（含比照主管職務加給）基準有所增減者，

按當月全月份實發數額計發年終工作獎金。但當月如有中斷支薪情

形者，按當月實發數額依實際支薪日數計算平均日薪，再依當月日

數計算全月份數額計發年終工作獎金。是以，本案依上開規定，先

依甲君 12月實發數額計算平均日薪，再乘以當月日數(31日)推算全

月份數額計發，計算方式如下： 

[(24,440x22/31)+(44,255x6/31)]÷28x31=28,686.07143，計算結果四捨

五入至元，為 28,686 元，並依實際在職月數按比例(12/12)發給 1.5

個月年終工作獎金。 

Q20：公務人員參加薦任公務人員晉升簡任官等訓練成績不合格，經機

關於 107年 9月 1日撤銷其簡任任用資格，並溯自 106年 10月 1日

回任薦任秘書職務，其 107年度年終工作獎金發給疑義？ 

A20： 

一、查公務人員任用法(以下簡稱任用法)第 17條第 3項及第 4項規定略

以，符合薦任公務人員晉升簡任官等訓練資格者，如有特殊情形或

係駐外人員，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得先予調派簡任職務，並於 1 年

內或回國服務後 1 年內補訓合格，如未依規定補訓或補訓成績不合

格，應予撤銷簡任任用資格，並回任薦任職務。復查任用法施行細

則第 18條第 1項規定：「依本法第 17條第 4項規定撤銷簡任任用

資格回任薦任職務人員，其任簡任職務期間之職務行為，不失其效

力；業已依規定支付之俸給及其他給付，不予追還。」再查注意事

項第 3點第 3款規定略以，1月 31日以前已在職人員至 12月 1日

仍在職者，依所定基準發給 1.5個月之年終工作獎金；2月 1日以後

各月份到職人員，如 12月 1日仍在職者，以及 12月份到職且當月

未離職者，按實際在職月數比例計支，並均以 12月份所支待遇基準

為計算基準。同點第 5 款規定略以，年度中有薪俸、專業加給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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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職務加給（含比照主管職務加給）減少之情形者，依所任職務月

數按比例計發。 

二、本案公務人員因其 107年 1月至 8月以簡任職務支付之俸給及其他

給付，僅係依前開任用法施行細則規定，不予追還，爰其於撤銷簡

任任用資格後，107年間既均為薦任秘書職務，相關俸(薪)給如另無

其他不可歸責當事人所致之減少情事，則該員 107 年年終工作獎金

應以 12月份所支待遇基準計發，尚無前開注意事項第 3點第 5款規

定之適用。(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05年 3月 16日總處給字第 1050035630號

函參照) 

 

六、不發、減發、暫予停發及因案停職 

Q21：因延長病假超過六個月致考績列丙等，得否發給年終工作獎金 

A21：查注意事項第 7 點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及說明略以，因請延長病假

超過六個月致列丙等(含全年均無工作事實致列丙等者)，按實際工

作月數比例(扣除延長病假日數)發給，事、病假及休假及延長病假

前之例假日則毋須扣除，並以 30日折算 1個月計發年終工作獎金。 

舉例說明如下： 

公務人員於 4月 10日至 12月 31日請延長病假超過 6個月致考績

列丙等，其在職工作月數比例 1月 1日至 4月 9日，共 3個月又 9

天(毋須扣除事、病假日數)，按實際工作月數比例 4/12計發年終工

作獎金。 

Q22：年度中因案遭服務機關記過，當年度得否發給年終工作獎金? 

A22：查注意事項第 3點第 3款規定略以，1月 31日以前已在職人員至

同年 12 月 1 日仍在職者，依所定基準發給 1.5 個月之年終工作獎

金；2 月 1 日以後各月份到職人員，如 12 月 1 日仍在職者，以及

12 月份到職且當月未離職者，按實際在職月數比例計支，並均以

12 月份所支待遇基準為計算基準。第 7 點規定略以，考績或另予

考績列丙等以下者、年度中受記過以上之懲戒處分者或平時考核經

獎懲相互抵銷後累積達 1大過者，不發給年終工作獎金；年度中平

時考核經獎懲相互抵銷後累積達記過 2次，發給 3分之 1數額；年

度中平時考核經獎懲相互抵銷後累積達記過 1次，發給 3分之 2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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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年度中受申誡之懲戒處分者，發給 4分之 3數額。是以，如係

平時考核遭服務機關記過應依獎懲相互抵銷後之結果依上開規定

不發、減發年終工作獎金，惟如係經公務人員懲戒委員會作成受記

過以上之懲戒處分者，則不發給年終工作獎金。 

Q23：公務人員 12月 1日在職，惟因案判決確定經追溯至該年 10月 19

日免職，得否發給年終工作獎金? 

A23：查原人事局90年3月30日90局給字第009332號函規定略以，免職生

效日溯自89年11月23日生效，以其免職生效日至89年12月13日期間，

仍支俸給，僅係基於渠於該期間仍有在勤服務之事實，而給與相對

之俸給，並非以依法任用之現職公務人員身分所核給之俸給。是以，

公務人員於12月1日在職，嗣於12月14日收受免職令，並溯自同年

10月19日生效，因其自免職生效日起即已喪失公務人員身分，不合

發給年終工作獎金。 

Q24：公務人員於 12月免職，得否發給年終工作獎金? 

A24：查注意事項第3點第3款規定略以，1月31日以前已在職人員至12月

1日仍在職者，依所定基準發給1.5個月之年終工作獎金；2月1日以

後各月份到職人員，如12月1日仍在職者，以及12月份到職且當月

未離職者，按實際在職月數比例計支，並均以12月份所支待遇基準

為計算基準。第7點規定略以，考績或另予考績列丙等以下者、年

度中受記過以上之懲戒處分者或平時考核經獎懲相互抵銷後累積

達1大過者，不發給年終工作獎金；年度中平時考核經獎懲相互抵

銷後累積達記過2次，發給3分之1數額；年度中平時考核經獎懲相

互抵銷後累積達記過1次，發給3分之2數額；年度中受申誡之懲戒

處分者，發給4分之3數額。是以，公務人員於12月29日免職生效，

以其12月1日在職，如無注意事項第7點規定應減發或不發之情形，

得發給年終工作獎金。 (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5年1月24日局給字第

0950002248號書函參照) 

Q25：於 11月自願退休，嗣於次年 7月經主管機關核予記一大過之懲處，

原任職機關是否應追繳當年度已發給之年終工作獎金? 

A25：查注意事項第3點第3款規定略以，年度中退休(伍、職)人員，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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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在職月數比例，依在職最後一個月所支待遇基準計支，由原服務

單位辦理。第7點第1項第2款規定略以，年度中受記過以上之懲戒

處分者，或平時考核經獎懲相互抵銷後累積達一大過者，不發給年

終工作獎金。復查原人事局95年2月20日局給字第0950003323號書

函略以，年終工作獎金之發給對象及年資採計期間，均以各該年度

為基準，爰有關懲處（戒）處分之採計，係以其正式核定發布日之

年度為採計期間。本案人員於11月退休後始經主管機關於次年7月

核布記一大過之懲處處分，依上開原人事局95年2月20日書函規定

意旨，次年核定發布之懲處處分與該年終工作獎金發給無涉，原服

務單位無須追繳其已發給之年終工作獎金。 

 

七、應徵服兵役 

Q26：有關年度中服替代役期滿退伍，並於退伍當月即擔任機關職務代

理人，該月得否擇領職務代理人之年終工作獎金? 

A26：查注意事項第 3點第 8款及第 5點第 3款規定，12月 1日以前應

徵服兵役人員，由現服役單位依其當年實際服役月數比例計支發給。

第 12 點規定略以，應徵服替代役或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結訓之

役男，比照本注意事項規定核發年終工作獎金。復查行政院 79 年

1月 8日台 79人政肆字第 01006號函規定，自 79年 1月 1日起，

國軍義務役人員之年終工作獎金，採隨退隨發方式辦理。另洽據內

政部役政署表示，服替代役役男之年終工作獎金做法與國防部相同。

爰年度中服替代役期滿退伍時，應採隨退隨發結算發給年終工作獎

金，其退伍當月如已結算發給，其嗣後於同月擔任機關職務代理人，

基於不重領、不兼領原則，該月尚不得併計職務代理人年資發給年

終工作獎金。 

Q27：有關擔任代理教師聘約期滿後離職，嗣於當年應徵服替代役，年

終工作獎金應如何發給? 

A27：查注意事項第 6點第 1項第 1款規定略以，軍公教人員 12月份仍

在職者，不論其當年在職年資是否銜接，依下列規定，由發給單位

依其實際在職月數合併計算後，按比例發給。但應徵服兵役人員，

如其年度中曾任公教人員或為本款第三目所列人員並已離職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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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役前在職年資及服役年資，分別由其最後服務機關學校及服役單

位各依其服務最後一個月所支待遇基準，按其實際在職月數比例，

在不重領、不兼領原則下發給。又為維護是類人員權益，由國防部

及役政署協助向 12月份在役役男宣導，渠等如有第 1項第 1款但

書情事，應自行檢具 12 月份在役證明及當年度其他併計年資證明

文件，向服役前最後服務機關學校申請發給年終工作獎金；各機關

學校如有尚未服役同仁離職，亦請協助告知相關權益。 

(注意事項第 6點逐點說明略以，第 6點第 1項第 1款但書人員及第 2款留職停

薪應徵服兵役人員、替代役人員，其退伍當月年資如已由國防部或內政部役政

署採隨退隨發方式結算，則不得再由服務機關併計發給年終工作獎金；至入伍

當月破月之年資部分，則得擇優由國防部、役政署或服務機關於不重領、不兼

領之原則發給。) 

Q28：於年度中應徵接受常備兵役並完成軍事訓練之役男年終工作獎金

應如何發給? 

A28：查注意事項第 12點第 1項第 6款規定略以，應徵接受常備兵役軍

事訓練結訓役男，比照注意事項核發年終工作獎金。第 14 點規定

略以，應徵常備兵役並完成軍事訓練之役男，其年終工作獎金核發

基準，依月支薪額乘以實際訓練月數計算發給。又實際訓練月數計

算係依第 6點第 2項規定，其各月有未滿全月之畸零日數者，予以

合併計算，並以 30日折算 1個月，所餘未滿 30日之畸零日數，以

1個月計算。 

舉例說明如下： 

役男於 7月 15日至 11月 4日應徵接受常備兵軍事訓練，其實際訓

練月數計 3個月又 20天，按實際工作月數比例 4/12計發年工作獎

金。 


